
（下转第六版）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兴安盟第十二批10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讯 3 月 26 日至 4 月 14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

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盟举报案件二十批共 114 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
作要求，目前，我盟已对第十二批 10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

6 件、阶段性办结 1 件，未办结 3 件。
截至 4 月 14 日，我盟已对第一至十二批 68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其中，已办结 24 件、阶段性办结 7 件、未办结 37 件，责令整改 5 家，立案处

罚 2 家，罚款金额 3.2 万元，立案侦查 1 宗，约谈 2 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

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12 批 2022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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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2NM

20220405

0033

兴安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高力板镇
赛罕塔拉嘎查的风
电企业，没经过村
民同意，将集体草
原挖坑破坏

兴安盟 生态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 现场核实情况 2022 年 4 月 6 日，科右中旗发改委、林草局和高力板镇政府对该群众信访案件开展调查核实。经实地

核查，反映的风电企业为中广核（兴安盟）新能源有限公司在科右中旗建设的风电扶贫项目二期工程 , 项目在高力板镇赛罕
塔拉嘎查征占集体草原 860.421 亩，其中，永久征占 36.759 亩，临时征占用 823.662 亩。

一是土地征占用合法性核查情况：该项目于 2019 年 5 月，根据《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广核（兴安盟）新能源
有限公司兴安盟革命老区风电扶贫项目核准的批复》（兴发改能源〔2019〕211 号）开展建设；2019 年 5 月，兴安盟自然资源
局出具了《关于中广核兴安盟 300 万千瓦革命老区风电扶贫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批复》（兴自然资发〔2019〕140 号）；2021
年 3 月 19 日，根据《科右中旗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中广核兴安盟 300 万千瓦革命老区风电扶贫项目（科右中旗 200 万千瓦项目）
申请临时占用草原的批复》（右中林草（草监）审〔2021〕6 号），中广核（兴安盟）新能源有限公司临时占用高力板镇赛罕塔拉
嘎查集体草牧场 823.662 亩（占用期限为自 2021 年 3 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19 日），并办理了征占草原相关手续；2021 年 9
月 10 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准予中广核（兴安盟）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广核兴安盟 300 万千瓦革命老区风
电扶贫项目（科右中旗 200 万千瓦）征收适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内林草草监许准〔2021〕501 号），中广核（兴安盟）新能源有
限公司征收使用高力板镇赛罕塔拉嘎查集体草牧场 36.759 亩，并办理了征收草原相关手续。

二是土地流转程序核查情况：2021 年 1 月 23 日，高力板镇赛罕塔拉嘎查召开“两委”班子成员、党员及村民代表参加的
会议，集体研究讨论该项目征占用嘎查集体草牧场事宜。经嘎查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嘎查“两委”成员讨论，同意征占嘎查
集体草原 36.759 亩，临时征占嘎查集体草原 823.662 亩事宜。2021 年 6 月 24 日，赛罕塔拉嘎查经过“四议两公开”民主决
策程序，讨论通过《关于中广核（兴安盟）革命老区风电项目征地款分配方案》，并予以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三是补偿款发放核查情况：按照《关于中广核（兴安盟）革命老区风电项目征地款分配方案》，目前，补偿款已经全部拨付
到了嘎查账户，为防止项目建设变动导致农户补偿分配出现问题，待建设项目基础施工完成后发放其余补偿款。

2022 年 4 月 6 日，科右中旗发改委、林草局和高力板镇政府对项目施工现场进行查验，中广核（兴安盟）新能源有限公司
目前已完成 12 座塔基、28 公里道路建设，工程施工均在征占用和临时占用范围内，征占范围外未发现乱挖、破坏草原行为。
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坚持“边施工、边恢复”原则，在不影响施工进度的前提下，全面启动项
目区植被恢复工作，并由科右中旗林草局、高力板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督促落实

《临时占用草原植被恢复方案》，确保恢复到位。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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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NM

20220405

0029

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赛罕公馆小区
西门，垃圾处理厂
运作及拉运车辆启
动时夜间噪声扰民

兴安盟 噪音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反映“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赛罕公馆小区西门，垃圾处理厂运作及拉运车辆启动时夜间噪声扰民”内容属实。经乌兰浩

特市综合执法局、绿洁公司现场核查，2019 年 7 月，为解决都林、铁西片区 45 个小区缺少垃圾转运地点问题，乌兰浩特市住
建局在赛罕公馆西侧建设临时垃圾转运点，面积 800 平方米，绿洁公司负责使用和日常管理。因该区域餐饮商户、住户较多，
日产生活垃圾量较大，经查阅记录，该站日转运垃圾约 60 立方米。为避免大量生活垃圾滞留、错开周边交通出行高峰期，环
卫保洁人员必须早起开展工作，日常时间为早 4 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中午 13 时 30 分到 14 时 30 分，垃圾转运车、柴油压缩
车在启动、使用时声音较大，存在影响周边居民休息问题。

属实

（1）2022 年 4 月 6 日起，绿洁公司对该转运点开始工作时间进行调整，早上
开始工作时间由 4 时 30 分调整为 7 时，中午开始工作时间由 13 时 30 分调整
为 14 时 30 分，避开居民休息时段，并公示作业时间。同时，要求所有转运车辆
不在该转运点停放，早上和中午车辆不在此处启动，避免产生噪音。

（2）绿洁公司将持续做好监管工作，不定期抽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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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NM

20220405

0021

兴 安 盟 乌 兰
浩特市赛罕公园西
侧，临时垃圾转运
站噪声污染大，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

兴安盟 噪音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举报人反映“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赛罕公园西侧，临时垃圾转运站噪声污染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内容属实。经乌兰浩

特市综合执法局、绿洁公司现场核查，2019 年 7 月，为解决都林、铁西片区 45 个小区缺少垃圾转运地点问题，乌兰浩特市住
建局在赛罕公馆西侧建设临时垃圾转运点，面积 800 平方米，绿洁公司负责使用和日常管理。因该区域餐饮商户、住户较多，
日产生活垃圾量较大，经查阅记录，该站日转运垃圾约 60 立方米。为避免大量生活垃圾滞留、错开周边交通出行高峰期，环
卫保洁人员必须早起开展工作，日常时间为早 4 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中午 13 时 30 分到 14 时 30 分，垃圾转运车、柴油压缩
车在启动、使用时声音较大，存在影响周边居民休息问题。

属实

（1）2022 年 4 月 6 日起，绿洁公司对该转运点开始工作时间进行调整，早上
开始工作时间由 4 时 30 分调整为 7 时，中午开始工作时间由 13 时 30 分调整
为 14 时 30 分，避开居民休息时段，并公示作业时间。同时，要求所有转运车辆
不在该转运点停放，早上和中午车辆不在此处启动，避免产生噪音。

（2）绿洁公司将持续做好监管工作，不定期抽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确保整
改落实到位。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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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NM

20220405

0009

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祥园三小区自
来水管道破裂，多
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无果

兴安盟
其他

污染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2022 年 4 月 6 日，经乌兰浩特市兴安街办事处、住建局、成泽水务公司（原乌兰浩特市自来水公司）联合工作组现场核实，

该小区室外自来水管道完好，未发现破裂点，排除了室外自来水管道破裂可能。随后，工作组继续排查是否存在居民室内自来
水管道破裂现象，经逐户排查，该小区 3 号楼 3 单元 101 室居民反映，2020 年小区总水表至业主分水表段曾出现漏水现象，后
经兴安办事处联系自来水公司加固维修，恢复正常使用。该居民担心会再次发生破裂，所以要求更换已加固区域自来水管道。

部分

属实

目前，兴安办事处和自来水公司已与该小区 3 号楼 3 单元 101 室居民沟通，
4 月 11 日，已对居民反映的已加固区域自来水管道进行更换。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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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NM

202200405

0020

2014 年，内 蒙
古涉晰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承包了兴安
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高力板镇赛汗塔拉
嘎 查 巴 日 嘎 斯 台
艾力草场约 15000
亩草场，破坏了其
中的 6200 多亩，将
500 多棵天然黄榆
树砍伐，破坏植被
和生态环境，造成
水土流失

兴安盟 生态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部分属实。该嘎查确实存在开垦草原耕种情况，但实际并非企业开垦，而是由高力板镇赛罕塔拉
嘎查村民历史开垦形成。

（1）反映的“内蒙古涉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了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赛汗塔拉嘎查巴日嘎斯台艾力草场
约 15000 亩草场，破坏了其中的 6200 多亩”内容部分属实。

群众投诉所反映的“内蒙古涉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称为原内蒙古涉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科右中旗分公司（以下简
称“原涉晰科右中旗分公司”）。

土地流转核查情况：经查，2013 年下半年至 2014 年 4 月期间，在未经嘎查“两委”和高力板镇党委、政府审核批准的情
况下，原涉晰中旗分公司直接与农牧民签订流转合同，从赛罕塔拉嘎查 59 户农户手中私自流转土地共 13000 余亩，合同承
包期限为 14 年。因原涉晰中旗分公司注销，2015 年以来，6800 余亩（涉及 42 户农户）耕地一直由原企业负责人杨小社经营
耕种；其余 6400 余亩于 2015 年放弃耕种，自然恢复草原植被，且当年已通过科右中旗草原监理、自然资源、公安部门实地认
定。2021 年 12 月经科右中旗林草部门、高力板镇政府实地查验并比对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确认该地块现状为天然牧
草地。2022 年 1 月，高力板镇政府委托科右中旗中鑫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杨小社经营的土地进行了测量，确认耕种面积为
6872.84 亩。

草牧场开垦种植农作物核查情况：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科右中旗林草部门、高力板镇政府对该地块耕种情况进
行调查，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确定流转的 6872.84 亩耕地中，历史上一直耕种土地为 1386.63 亩，其余 5486.21 亩
耕地是由赛罕塔拉嘎查 42 户农户开垦天然草牧场（5456.01 亩）、农村道路（4.75 亩）、未成林林地（25.45 亩）后形成的。经调阅
高力板镇综合执法局和科右中旗公安局食药环大队以往查办卷宗，42 户农户中最早开垦的时间为上世纪 80 年代末，最晚开
垦时间为 2010 年以前，单户开垦最大面积 418.09 亩，单户开垦最小面积 0.85 亩。

（2）反映的“500 多棵天然黄榆树砍伐，破坏植被和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内容部分属实。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赛罕塔拉嘎查 59 户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原涉晰中旗分公司，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村民自

行将田间地头的黄榆树砍掉。2015 年 3 月，经过科右中旗森林公安部门调查，发现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先后发
生 4 次 13 起毁林案件，涉及 196 棵黄榆树。森林公安部门依法对这 4 次 13 起毁林案件进行了处罚结案，并责令毁林涉案人
员在 2015 年完成了补植造林。

部分

属实

1. 举报问题查处情况
一是对毁林案件的查处情况。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4 月，科右中旗森林

公安分局通过大量取证和外围调查，侦破了 196 棵田间地头散生黄榆树被砍伐
案件，查处涉案人员 15 名，行政处罚 92992 元。2015 年 5 月，已责令毁林涉案人
员异地补栽。经高力板镇林业工作站现场查看，当年已完成补栽。

二是对原涉晰中旗分公司的查处情况。2022 年 1 月，科右中旗林草局、高
力板镇政府、赛罕塔拉嘎查委员会与杨小社签订了《恢复植被监督管理责任书》。
高力板镇政府委托科右中旗中鑫测绘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植被恢复方案》，
明确对涉及林地地块通过补栽柠条恢复植被 25.45 亩，对其余 5460.66 亩地块采
取人工种植多年生草的方式恢复植被，并对杨小社下达《整改通知书》，签订《植
被恢复承诺书》，要求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前完成植被恢复。

2. 责任追究情况
（1）对原涉晰中旗分公司责任追究情况。高力板镇综合执法局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将案件移交科右中旗公安局立案侦查，经过科右中旗公安局补充侦查和
分析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12 条规定，因原涉晰中旗分
公司流转土地前，土地已经变为耕地，决定对其不予立案。

（2）对涉及开垦草原的 42 户农户责任追究情况。因 42 户农户开垦草原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2012 年 11 月 22 日起施行）还未出台，鉴于开垦时间久远，并且能够积极主动配
合整改工作，同意恢复植被。因此，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之规定，同时，参考《内蒙古自治区破坏草原林地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处
置工作指引》（内林草整治综发〔2021〕2 号）有关精神，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尊重历史、考虑现实、稳妥解决”的要求，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3. 整改落实情况
科右中旗政府已责成高力板镇人民政府、旗林草局督促当事人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前，严格按照《植被恢复方案》，对开垦地块中的草地种植多年生草、林地
补栽柠条，确保植被恢复到位。同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
生。截至 2022 年 4 月 9 日，恢复植被所需紫花苜蓿草籽及耕种设备已全部到位，
并开始播种。林地恢复植被所需柠条已经订购。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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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NM

20220405

0032

1997 年，兴 安
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高力板镇赛汗塔拉
嘎查，15045 亩村民
集体天然草牧场被
私自乱开乱垦

兴安盟 生态

现场核查情况接到投诉人反映情况后，科右中旗政府组织林草、高力板镇政府等单位开展了现场核查，并通过与时任苏
木领导、嘎查负责人谈话，随机走访部分村民、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等方式进行了调查核实。一是该举报线索与 2019 年中央
扫黑除恶第十五督导组转办二类（蒙 08857）问题重复，原内容为：“白某、吴某某私自乱开荒集体天然草牧场，开垦面积达到
15045 亩”。2019 年科右中旗政府在开展调查中，由兴安盟公安局扫黑办出具调查结果为：“白某因私自乱开荒草场，被留党
察看 2 年一事查实，此线索涉嫌违纪，核查人员已将该线索移交至兴安盟纪律检查委员会核查。没有证据证明吴某某参与
开垦发包草场一事”，且将处置情况向举报人反馈，并获得举报人认同。二是通过调取高力板镇关于赛罕塔拉嘎查档案资料
并且比对 2016 年科右中旗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数据，确认嘎查集体土地 187260 亩，其中耕地面积
88827.22 亩，草牧场面积 90812.78 亩，林地面积 7620 亩，均由嘎查村民自己耕种使用，未发现赛罕塔拉嘎查对外发包、出售
草场相关合同和对外发包、出售草场的集体议事记录。三是通过查阅往年卷宗，在兴安盟公安局扫黑办和兴安盟林草局在
2019 年的调查报告没有认定举报人反映的“1997 年，高力板镇赛罕塔拉嘎查巴日嘎斯台村有人将村集体 15045 亩土地卖给
别人”问题。但 2019 年调查和本次核查均发现白某于 1997 年联系吉林客商在巴日嘎斯台村开垦过 1800 亩至 2000 亩草地。
1999 年，时任嘎查达受到党纪处分并停止嘎查达职务（由时任苏木纪委委员和宣传委员证实），开垦的耕地也于当年弃耕，并
自然恢复，经林草部门实地调查和比对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现状为天然草牧场。

部分

属实

一是加大同群众的沟通解释工作，做好群众关切问题的公开公示。
二是深入开展以案释法工作，加强破坏林地草原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的宣

传教育力度。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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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 安 盟 扎
赉特旗图牧吉镇双
兴村姜某某等人，
在林草局下属六个
林场毁林开荒七、
八十万亩，用来种
植高杆玉米。2. 扎
赉特旗绰尔托欣河
国家湿地公园 8 万
多亩生态湿地被破
坏，开荒种植玉米、
放牧

兴安盟 生态

（1）反映的“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镇双兴村姜某某等人，在林草局下属六个林场毁林开荒七、八十万亩，用来种植高杆
玉米”内容基本属实。图牧吉镇双兴村村委会证实，该村无姜姓村民。经扎赉特旗林草局联合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开展专项
调查，旗林草局所属林场共 6 个，分别为中心林场、小城子林场、神山林场、吉日根林场、杨树沟林场、额尔吐林场，林业施业区
面积共计 473.37 万亩，按照《兴安盟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兴安盟国有林区（场）毁林开垦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兴署办字

〔2017〕113 号）要求，2017 年，扎赉特旗在开展国有林场毁林开垦专项整治行动中，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林勘二院核查，6 个林场
存在已垦林地种植农作物地块面积 14.66 万亩，其中，一是 1995 年、1998 年 6 个国有林场开设机耕防火隔离带面积 10.08 万
亩（以种养带开垦种植农作物），经《兴安盟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关于对扎赉特旗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关于机耕防火隔离带
的请示〉的批复》（兴防指字〔1995〕第 14 号）和《兴安盟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关于对扎赉特旗防火指挥部〈关于杨树沟林场
机耕防火隔离带的请示〉的批复》（兴防指发〔1998〕第 12 号）。二是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农业引资开发，1996 年扎赉
特旗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下发种植业引资开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扎政发〔1996〕第 42 号），杨树沟、额尔吐林场共计
招商引资开发耕地面积 4.58 万亩。因此，扎赉特旗林草局 6 个所属林场确实存在开垦行为，但不属于非法毁林开荒。

2022 年 2 月 23 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向国家自然资源部、林业和草原局呈报《关于历史上
违法开垦林地草原形成的耕地能否退出问题的请示》（内自然资发〔2022〕29 号），请示国家层面明确历史形成的耕地是否需
要退耕还林还草等有关政策如何把握，目前暂未得到答复和明确，关于 4.58 万亩招商引资开发耕地整改事宜，一是待政策明
确后严格遵照落实；二是对耕地属性、经营情况、形成时间等，进行详细排查，分门别类建立台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

（2）反映的“扎赉特旗绰尔托欣河国家湿地公园 8 万多亩生态湿地被破坏，开荒种植玉米、放牧”内容部分属实。经扎
赉特旗林草局联合绰尔托欣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开展专项调查，2016 年 12 月，扎赉特旗绰尔托欣河
湿地被确定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规划总面积 46.61 平方公里（6.99 万亩），其中将杨树沟林场辖区内 1995 年 6 月 -1998 年 8
月批复开设的 0.97 万亩机耕防火隔离带 (“以种养带”开垦种植农作物 ) 划入湿地公园恢复重建区，2021 年湿地公园通过国
家林草局验收。截至目前，机耕防火隔离带中 0.64 万亩地块已造林恢复植被，剩余 0.33 万亩地块待 2022 年、2025 年、2027
年分别承包到期后收回并恢复植被。故湿地公园内现存在“种植玉米”情况，但符合当时政策要求。

经核查，扎赉特旗人民政府每年均制定出台全旗森林草原禁牧禁垦工作实施方案，实行严格的禁牧、草畜平衡制度，成
立禁牧禁垦领导小组下设巡检督导工作组，湿地公园属于全年禁牧区域，实施全年禁牧，旗林草局牵头负责禁牧工作监管，
全面加强日常巡护，充分发挥护林员巡护管护作用，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区域内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未发现违规放牧行为。

部分

属实
无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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